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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校園客語桌遊暨實境解謎遊戲創意競賽 

簡章 

 

壹、 活動緣起 

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為推廣客語，研發 107 年客語桌遊教學輔

助教材《柴寶探險隊》，旨在遊戲中輕鬆學客語，進而舉辦本競賽。

精進地加入娛樂性元素更高的戶外實境解謎遊戲(Real Escape 

Game) 1，運用新北哈客樂園(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)中客家元素景

物，包含建築、客家文物及歷史脈絡等，以趣味兼益智競賽的方

式讓參與者學習客語及客家文化。 

貳、 競賽內容 

競賽內容分為 3 部分：客語桌遊競賽、實境客家文化尋寶及

 創意造型 Cosplay 裝扮。 

一、 客語桌遊競賽：參賽者須使用修改計分方式之客語桌遊《柴

寶探險隊》進行競賽，以校為單位計算團體桌遊積分。 

二、 實境客家文化尋寶：參賽者與柴寶一同在新北哈客樂園探

索客家文化內涵，解出新北哈客樂園內的謎題，沿途中蒐集

隱藏的客語詞彙，以校為單位計算團體尋寶積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以實際場景為關卡，考驗玩家們團隊合作及推理思考的能力，遊戲將引導玩家觀察身處的環

境，過程中能深入認識該環境的各個角落，比起一般的電動玩具、手遊，與他人和周遭環境有

更多的互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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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創意造型 Cosplay 裝扮：各校發揮創意，以「客家元素」及

「柴寶」為主題發想裝扮。 

參、 競賽資訊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。 

二、 競賽時間：108 年 9 月 21 日(星期六) 上午 8 時 15 分至 11

時 50 分(學校報到時間為上午 7 時 45 分至 8 時 15 分)。學

校隊伍當日未到為棄權，遲到者參與競賽將扣減總分 10分。 

三、 競賽地點：新北哈客樂園會議廳(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/地址：

237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)。 

四、 參加對象：以本局補助學校推廣客家語言文化三年(106-108)

計畫受補助學校之 4 至 6 年級生為原則，以校為單位，每

校 7 人組成 1 隊，每校 1 隊為原則，以 20 所學校為報名上

限(依報名表送達先後順序為準)。 

五、 參加條件：熟知 107 年客語桌遊教學輔助教材《柴寶探險

隊》規則。競賽計分方式與原桌遊設計略有不同，詳見賽事

公告。 

六、 報名費用：免費。 

七、 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用線上報名，以學校為單位組隊統一報名，

需載明選手姓名、年級、帶隊老師(聯絡人)等資訊，並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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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像權及姓名權使用同意書，於線上表單填寫報名表，經確

認後完成報名手續。另不論是否獲獎，報名時所繳交之表件

一概不予退還，各項資料若有需要請自行影印留存。線上報

名表單網址：http://bit.ly/338Bzq7 。 

八、 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 108 年 9 月 5 日止(星期四)下午 5 時

止。 

肆、 賽事流程 

一、 分組：依各校線上報名優先順序來分組，將參賽學校共分為

A 組及 B 組，1 組 10 所學校。 

二、 第 1 梯次競賽： 將 A 組打散，同校不同桌，每桌 7 人的方

時間 流程 備註 

07:45-08:15 參賽選手報到  

08:15-08:45 競賽規則講解 講解競賽注意事項及各隊伍就定位。 

08:45-09:25 第 1 梯次競賽 

一、競賽預計 40 分鐘 。 

二、A 組學校(10 隊)參加桌遊競賽。 

三、B 組學校(10 隊)參加實境尋寶。 

09:25-10:00 休息 
桌遊桌次整理、成績登錄、換場及Cosplay

投票 

10:00-10:40 第 2 梯次競賽 

一、競賽預計 40 分鐘。  

二、B 組學校(10 隊)參加桌遊競賽。 

三、A 組學校(10 隊)參加實境尋寶。 

10:40-11:10 休息 成績登錄及場地整理。 

11:10-11:20 
長官致詞 

及來賓介紹 
 

11:20-11:50 
頒獎、大合照 

及有獎徵答 
 

http://bit.ly/338Bzq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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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進行桌遊競賽，競賽完的選手可獲得桌遊積分，7 位選手

分數總和即為該校桌遊積分；此時 B 組的 10 所學校以校為

單位，於 40 分鐘的時間內在新北哈客樂園內進行尋寶，依

照解開的謎題及搜索到的客語詞彙，獲得該校的尋寶積分。 

三、 第 2梯次競賽：改為A組尋寶及 B組桌遊競賽的方式進行。

因此所有學校都可獲得桌遊積分和尋寶積分。 

四、 總計分：將各校第 1 梯次及第 2 梯次競賽之 2 項積分分數

加總，得分最高的學校為此次的冠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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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 柴寶探險隊桌遊競賽規則 

一、 局數：每桌固定進行 4 局，採用積分制而非原規則之淘汰

制，其餘規則與原《柴寶探險隊》玩法相同。 

二、 個人積分規則：1 局遊戲結束時(有玩家唸到頭上通行證相

對應的客語)，讓輸家出局的玩家得到 3 分；未使用的超能

藍藍卡每張得 1 分；存活在遊戲中的玩家得 1 分；出局玩

家不得分。 

三、 團體積分規則：選手在桌遊競賽結束時，累計 4 局分數，便

可獲得個人積分，每校選手分數總和為該校的團體桌遊積

分。 

陸、 實境客家文化尋寶競賽規則 

共分為「實境客家文化」與「尋寶」2 個部分。 

一、 「實境客家文化」積分：為主線遊戲，分布於新北哈客樂園

內的 5 個地點(5 道關卡)，採用發散式關卡進行遊戲，可以

自由選擇想要先由哪個關卡開始。遊戲謎題包內有 5 份關

於地點相關的提示及題目線索，隊伍須經由地點提示找到

正確設置關卡的地點，使用手上的線索道具與關卡的佈置

解謎出 1 組數字，填至答案小卡。共計 5 關，每關答題正

確可得 15 分，共 75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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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「尋寶」積分：為支線遊戲，新北哈客樂園內將設置編號 1-

25 號的客語詞彙散佈在園區各處，隊伍找到該詞彙即可將

編號、字詞及客語拼音抄寫在答題小卡上。每張正確的編號

與字詞可以得到 1 分，共計 25 分(若填寫有誤，則該題不予

計分)。 

三、 團體積分規則：各校將實境客家文化及尋寶的分數加總，即

為該校在實境客家文化尋寶的總分。若分數加總有同分情

形，依繳交答題紙先後順序為計分判斷。 

※第 1梯次需於當日上午 9時 25分前及第 2梯次需於當日上

午 10 時 40 分前，繳交答題紙予裁判。若逾時未交，將以延

遲每分鐘扣 2 分的方式進行扣分，直到扣完尋寶積分為止。 

柒、 創意造型隊伍規則 

一、 Cosplay 裝扮：創意造型為各校發揮創意，以「客家元素」

及「柴寶」為主題發想。 

二、 評分方式：由參賽隊伍、教師、家長、本局同仁及工作人員

等共同投票(不能投自己學校)， 

三、 團體積分規則：前 5 高票之學校獲頒創意造型隊伍獎。 

捌、 獎勵辦法： 

一、 獎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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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冠軍隊伍 1 名：提供每隊獎金新臺幣 1 萬 5,400 元、

獎狀 8 幀(含帶隊老師)。 

(二) 亞軍隊伍 1 名：提供每隊獎金新臺幣 8,400 元、獎狀 8

幀(含帶隊老師)。 

(三) 季軍隊伍 1 名：提供每隊獎金新臺幣 4,200 元、獎狀 8

幀(含帶隊老師)。 

(四) 創意造型隊伍 5 名：提供每隊 1 盒桌遊、獎狀 8 幀(含

帶隊老師)。 

(五) 競賽未獲獎隊伍 12 名：提供每隊百變花札撲克牌 7

盒。 

二、 成績公布：競賽當日於會場公布得獎名單並進行頒獎。 

(若有同分情形，則以獎狀同名次及獎金平分方式處理，例

如：2 校分數相同並列亞軍，獎金為亞軍及季軍相加除以 2，

而獎狀則全部列為亞軍)。 

三、 其他： 

(一) 每校於競賽當日到場之參賽者及帶隊老師(每校至多 2

名)均提供餐盒。 

(二) 競賽當日帶隊老師，每人均獲贈文宣品 1 份。 

玖、 洽詢電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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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艾盛有限公司：魏瑋琤 0937539521 。 

(電子信箱： info.bglgames@gmail.com) 

二、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文教發展科 王科員美晴。 

(一) 電話： (02)2960-3456 分機 6021。 

(二) 通訊地址：(22001)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6

樓。 

壹拾、 注意事項 

一、 參賽者不得冒名頂替或重複報名。 

二、 參賽者若因報名手續不完整，且未能於主辦單位通知後 2日

內完成補正者，視同放棄參賽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三、 凡報名參加本競賽者，視為已充分瞭解本競賽簡章中各條

款，並同意完全遵守本簡章所述之各項規定。 

四、 參賽者須同意將參加本次競賽及相關活動肖像權，無償及

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進行全程攝

錄影、複製、製作各式文宣，或於電視、廣播及網站重製、

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、重製、編輯等

非營利之推廣運用。 

五、 頒獎典禮將於當日各組競賽均完畢後舉行，請參賽者於競

賽後，準時出席頒獎典禮。 

mailto:info.bglgames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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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會場內為維持競賽程序之順暢，部分區域設有評審工作席、

計時席、成績作業席等管制區，非經工作人員同意，請勿進

入。 

七、 主辦單位保留增加、修改、變更及解釋本競賽簡章之權利，

若有變動，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，概以本局官網或現場公告

為準。主辦單位保有活動增減、修改、取消之一切權利。 

八、 如遇颱風、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，競賽將擇期進行。 

九、 活動場地已加保公共意外險，現場設有簡易醫療站。 

壹拾壹、 交通資訊 

一、 競賽地點：新北哈客樂園會議廳(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) /地

址：237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。 

二、 新北哈客樂園服務電話：(02)2672-9996。 

三、 服務時間：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(國定假日除外)。 

四、 交通方式： 

(一) 開車：國道三號高速公路三鶯交流道(往鶯歌方向)下

(園區免費停車)。 

(二) 火車：鶯歌火車站下(前站)，轉桃園客運 5001、

5005(三峽－桃園)至三鶯橋站下(對向站名為客家文化

園區站)，步行 3 分鐘抵達客家文化園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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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捷運： 

1. 永寧站→(1 號出口轉乘)下車→轉臺北客運 917 路至

客家文化園區正門站下→抵達客家文化園區。 

2. 新埔站下車→轉臺北客運 910 路至恩主公醫院站下

車→步行 10 分鐘至客家文化園區。 

3. 府中站→府中站轉臺北客運 932 路、910 路至恩主公

醫院站下車→步行 10 分鐘至客家文化園區。 

4. 景安站下車→轉臺北客運 908 路、921 路至恩主公醫

院站下車→步行 10 分鐘至客家文化園區。 

(四) 更多交通資訊：http://bit.ly/2Zi4TYL。 

http://bit.ly/2Zi4TY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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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像權及姓名權使用同意書 

茲因               [請填入參賽者姓名]（以下簡稱參賽人）

參加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(以下簡稱主辦單位)辦理 108 年校園客語

桌遊暨實境解謎遊戲創意競賽（以下簡稱本活動），本人係參賽人之

法定代理人同意： 

一、 將參賽人參加本活動之肖像權，無償及無條件永久授權主

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進行全程攝錄影及拍照，

並同意授權複製、製作各式文宣，或於電視、廣播及網站重

製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、重製、編

輯等非營利之推廣運用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取得參賽人之個人資料，目的為辦理本活動之用，

其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參賽人之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

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。本次所蒐集參賽人之個人姓名，利用

方式為上網公告、報紙等媒體公布得獎名單，利用期間為永

久，利用地區不限。 

此致  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

參賽人(學童)姓名：  

學校單位： 

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： 

法定代理人與參賽人關係： 

法定代理人聯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108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